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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加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赓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依据《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制定本规划。规划是对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利用做出的专门安排，属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省级层面的“相关专项规划”，是各级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基本依据。规划对全省重要的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实行国土空间的“一张图”管控，具有指导性、约束性、规范性。

第1章 [bookmark: _Toc6569][bookmark: _Toc6021][bookmark: _Toc17711][bookmark: _Toc28248][bookmark: _Toc22219]规划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湖南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大、年代跨度长、分布广泛、类型丰富多样、地方特色鲜明，要按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开发等关系，全面摸清底数、坚持规划引领、落实前置审批、加强系统性保护、坚持活化利用、强化监督执法。

第1节 [bookmark: _Toc6437][bookmark: _Toc32467][bookmark: _Toc22900][bookmark: _Toc22976][bookmark: _Toc30431]资源基础
湖南省东以幕阜、武功诸山与江西交界，南枕南岭与广东、广西为邻，西以云贵高原东缘与贵州、重庆毗邻，北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的结合部，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枢纽地位。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本规划所涉及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9个类型的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和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其中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独特的一类历史文化资源单列出来另行统计。这些资源能代表地域历史文化典型特征。
——世界文化遗产。本规划所涉及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共有4个，其中正式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1个、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项目3个。
——聚落遗产。本规划所涉及的聚落遗产共有1030处，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53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0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3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5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82个、中国传统村落704个、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4个。
——工业遗产。本规划所涉及的工业遗产共有13处，其中国家级工业遗产6处、省级工业遗产7处。
——农业遗产。本规划所涉及的农业遗产共有9处，其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8处。
——交通遗产。本规划所涉及的交通遗产共有43处，其中国家级交通遗产16处、省级交通遗产27处。
——水利遗产。本规划所涉及的水利遗产共有107处，其中世界级灌溉工程遗产1处，国家级水利遗产25处、省级水利遗产81处。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本规划所涉及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共10处，所涉及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共21处。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本规划所涉及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有196处，其中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8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58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规划所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95个，其中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3个。
全省文物资源丰富。此类资源主要为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按性质可分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等。全省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04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动态调整，“十四五”期间，预计新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处以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处以上。
——古文化遗址。本规划所涉及的古文化遗址共13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1处。
——古墓葬。本规划所涉及的古墓葬共6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
——古建筑。本规划所涉及的古建筑共43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54处。
——石窟寺和石刻、壁画。本规划所涉及的石窟寺和石刻、壁画共3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处。
——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含革命文物）。本规划所涉及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含革命文物）共55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86处。
——其他文物资源。本规划所涉及的其他文物资源共1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
全省历史文化资源总体构成“十大文化标识体系”。
——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标识体系。湖南省是人文始祖炎帝、舜帝祭祀陵寝所在地，史前文明和商周文物资源丰富，这些资源是中华文明探源的典型文化遗产，在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地位与作用。共有24项核心标识资源，21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红色文化标识体系。湖南省是红色热土、革命圣地，是伟人故里、将帅之乡，是我国重要的革命文物资源大省和红色旅游资源大省。共有22项核心标识资源，31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书院文化标识体系。湖南省的书院文化是湖湘学派的代表性文化类型，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标识。共有10项核心标识资源，9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宗教文化标识体系。湖南省是全国宗教工作重点省份，传统宗教的历史悠久。共有4项核心标识资源，8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历史聚落文化标识体系。湖南省历史聚落是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是祖先留给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财富，已有多项聚落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或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中，湖南省的乡村祠堂是传统村落中的重要文化资源。共有17项核心标识资源，19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湖湘名人文化标识体系。湖湘名人是湖湘文化形成的主力军，也是湖湘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在湖湘文化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有10项核心标识资源，12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农业文化标识体系。以稻作文化为代表的湖南农耕文明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基石，传承发展脉络清晰，承载着全省境内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共有8项核心标识资源，20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工业文化标识体系。湖南省的工业文化遗产见证了工业产业的历史兴衰，承载了全省工业文明的历史文化信息。共有6项核心标识资源，4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石刻文化标识体系。石刻是留在石头上的历史文化，展现了中华独特的文字记录传统。书法艺术、史料价值、审美趣味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共有6项核心标识资源，2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交通文化标识体系。湖南省交通遗产见证了中原文化南渐与南方地区华夏化的历史进程。古道、古桥、古驿站等承载了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信息。共有3项核心标识资源，7项代表性标识资源。

第2节 [bookmark: _Toc25384][bookmark: _Toc26374][bookmark: _Toc29209][bookmark: _Toc2710][bookmark: _Toc22883]问题与挑战
全省历史文化和文物的资源现状具有价值突出、特色鲜明、分布不均和相对集中的典型特征。同类型的高价值资源点相对分散，在国土空间上没有呈现较强的集聚效应。
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在国土空间保护利用上不平衡不充分。空间保护仍有弱项；专项研究存在短板；管制措施尚不完善；机制创新动力不足；人才建设亟待加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方式尚未“活起来”；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协作模式相对单一；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存在差距。
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的国土空间安全格局尚未形成。其资源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建设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全省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尚未系统地划定，尤其是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还有待科学系统地勘定。

第2章 [bookmark: _Toc5297][bookmark: _Toc29305][bookmark: _Toc14254][bookmark: _Toc12804][bookmark: _Toc11958]总体要求

第1节 [bookmark: _Toc7543][bookmark: _Toc23787][bookmark: _Toc19936][bookmark: _Toc9781][bookmark: _Toc2227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以发掘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时代内涵为文化使命，以保护、传承、弘扬优秀湖湘文化为根本目标，站在“两个结合”的高度，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按照“延续历史文脉、加强风貌管控”的要求，通过实施文物保护利用“六大工程”，打造“五张名片”，科学谋划全省历史文化与文物保护的空间布局，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看得见，让文脉传下去，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湖南贡献。

第2节 [bookmark: _Toc27220][bookmark: _Toc2789][bookmark: _Toc19968][bookmark: _Toc5446][bookmark: _Toc31393]规划原则
坚持保护为主、科学可行、分类管控、协调发展、活化利用的原则，以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国土空间管控为核心，以保护和传承优秀湖湘文化为主线，实现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与相互促进。
——保护第一原则。以空间管控为技术手段，建立可监控、便管理、能溯源的历史文化和文物空间管理网络，确保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得到系统保护。
——科学可行原则。充分考虑地域特点、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将重要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保护空间落实到“一张图”上，确保空间保护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分类管控原则。按照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不同类型以及其在国土空间分布的不同特征，以“点、线、面”的方式进行分类分区的空间管控。
——协调发展原则。坚持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在国土空间中的协调发展，为保护划好红线，为发展预留空间。
——活化利用原则。以利用促保护，在系统保护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将资源与城乡历史文化风貌建设结合、与文化遗产的智慧旅游建设结合、与文化和旅游产业全面发展结合，积极推动历史文化和文物的保护利用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当中。

第3节 [bookmark: _Toc19917][bookmark: _Toc6997][bookmark: _Toc26799][bookmark: _Toc24277][bookmark: _Toc31408]规划目标和任务
本规划范围涵盖全省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为21.18万平方公里。规划对象是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空间，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和缓冲区；聚落遗产空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村落空间；地下与水下文物空间；其他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历史文化风貌协调区和历史文化廊道等，并对此范围之外的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提出保护发展空间要求。规划期限为2023年到2035年。其中，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中期目标年为2030年，远期目标年为2035年。
近期基本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并纳入“一张图”管控。到2025年，初步完成全省的市州级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基本划定两个层级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将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法定保护空间和风貌管控空间范围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管控；实施城头山遗址、炭河里遗址、铜官窑遗址、老司城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工程，推进万里茶道（湖南段）和湘桂古道等遗产线路的空间管控和风貌保护；在大遗址保护工程内新增考古遗址公园3个以上，建设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1个以上，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基地1处以上。
中期初步构建全省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空间的安全格局。到2030年，完成全省县市区级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实现管理全省覆盖；初步完成重点片区保护利用的空间管控，推进全省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管控和风貌协调。初步建成全省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的国土空间“一张图”数据库，初步实现历史文化和文物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远期建立“文化强省”的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利用模式。到2035年，建成纵向传导有序，横向衔接协调的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空间规划体系，完成全省文物资源和历史文化保护空间信息平台构建；完善历史文化保护空间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全省历史文化空间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形成以中华始祖文化、革命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等湖湘文化类型为特色，历史文化保护和城乡建设协同发展的国土空间文化风貌。

第3章 [bookmark: _Toc25873][bookmark: _Toc12779][bookmark: _Toc24619][bookmark: _Toc19186][bookmark: _Toc8062]统筹谋划，构建历史文化和
文物保护空间格局

根据全省所有类型的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价值等级和在历史地理区域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建立保护功能区，并在保护功能区中遴选出作为“面”的重点保护功能区，遴选出作为“线”的历史文化廊道、作为“点”的重点文化片区。深挖各保护功能区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的保护任务，完善历史文化和文物空间保护体系。

第1节 [bookmark: _Toc19531][bookmark: _Toc26430][bookmark: _Toc5338][bookmark: _Toc19031][bookmark: _Toc26652]统筹识别保护功能区
全省纳入保护功能范围区。根据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在省域国土空间全覆盖的特征，结合全省文化标识体系和发展战略部署，把全省122个县市区都纳入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功能区。
统筹历史地理区域。根据历史文化和文物重点保护功能区的划定结果，结合全省历史地理特征，综合考虑全省特色文化标识体系建设内容、区域重大战略发展规划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现状，把全省国土空间内的历史文化保护空间整体分为六大历史地理区域。
——湘北·洞庭湖及长江岸线（湖南段）区域。包括长江沿岸、洞庭湖平原、澧阳平原等地区，含19个县级行政区，包括：石门县、澧县、临澧县、桃源县、津市市、鼎城区、武陵区、汉寿县、安乡县、华容县、南县、沅江市、君山区、湘阴县、云溪区、岳阳楼区、临湘市、岳阳县、汨罗市。该区域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的重要区域，也是考古工作的重点地区。
——湘东·幕阜罗霄区域。包括湖南省东部和江西省西部交界处的山区，含8个县级行政区，包括：平江县、浏阳市、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桂东县、汝城县。该区域是革命文化聚集区。
——湘西·武陵山区域。包括湖南省与重庆市、贵州省交界的山区，含29个县级行政区，包括：桑植县、慈利县、武陵源区、龙山县、永顺县、永定区、保靖县、古丈县、沅陵县、吉首市、花垣县、泸溪县、凤凰县、辰溪县、溆浦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鹤城区、中方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洪江市、洞口县、会同县、绥宁县、武冈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新宁县。该区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的重要区域。
——湘南·南岭区域。包括湖南省南部南岭山脉地区，含20个县级行政区，包括：东安县、冷水滩区、祁阳市、零陵区、双牌县、道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宁远县、新田县、蓝山县、嘉禾县、桂阳县、临武县、宜章县、北湖区、苏仙区、永兴县、安仁县、资兴市。该区域是湖南与岭南地区自古以来的交通枢纽。
——湘中·衡山、雪峰山区域。包括湖南省中部盆地和丘陵地区，含28个县级行政区，包括：资阳区、赫山区、桃江县、安化县、新化县、冷水江市、涟源市、娄星区、隆回县、新邵县、邵东市、北塔区、双清区、大祥区、邵阳县、双峰县、衡山县、南岳区、衡东县、衡阳县、石鼓区、蒸湘区、珠晖区、雁峰区、衡南县、常宁市、耒阳市、祁东县。该区域是全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区域。
——长株潭都市区域。包括长株潭城市群的中心区域，含18个县级行政区，包括：长沙县、望城区、宁乡市、湘乡市、湘潭县、韶山市、渌口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岳塘区、石峰区、雨湖区、雨花区、天心区、岳麓区、芙蓉区、开福区。该区域是湖湘文化资源的富集之地。

第2节 [bookmark: _Toc25662][bookmark: _Toc15928][bookmark: _Toc4598][bookmark: _Toc2584][bookmark: _Toc4748]精准划分重点保护功能区
明确重点保护功能区认定标准。重点保护功能区包括全省认定的35个文物大县、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主要历史文化街区所在地、世界文化遗产（含预备名单）所在地或其代表性资源所在地的县市区、经过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现状评价认定的重要价值集中区。
重点保护功能区范围。重点保护功能区涉及14个市州，包括48个县市区。
——长沙市：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
——株洲市：石峰区、炎陵县、茶陵县、攸县、醴陵市。
——湘潭市：雨湖区、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
——益阳市：安化县。
——衡阳市：南岳区、常宁市、耒阳市。
——岳阳市：岳阳楼区、平江县、汨罗市。
——张家界市：永定区、桑植县。
——邵阳市：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
——常德市：临澧县、澧县。
——郴州市：苏仙区、桂阳县、宜章县、汝城县。
——娄底市：新化县。
——永州市：零陵区、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宁远县、新田县。
——怀化市：沅陵县、洪江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花垣县、永顺县、龙山县。

第3节 [bookmark: _Toc9444][bookmark: _Toc13575][bookmark: _Toc25716][bookmark: _Toc16519][bookmark: _Toc10174]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
[bookmark: _Toc154686811][bookmark: _Toc6221][bookmark: _Toc328][bookmark: _Toc29996][bookmark: _Toc13440][bookmark: _Toc6143][bookmark: _Toc11797][bookmark: _Toc18859][bookmark: _Toc27055][bookmark: _Toc12933]——湘北·洞庭湖及长江岸线（湖南段）历史地理区域。
区域特征。本区域拥有丰富的史前文化、人类文明起源文化、稻作文化、早期城址文化资源，是全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长江文化、稻作文化研究、保护、发展的关键区，也是屈原、范仲淹等湖湘名人文化的集中体现片区。区域的西部历史风貌以展现城头山遗址、彭头山遗址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特色为主，东部历史风貌以展现屈子祠、岳阳楼等湖湘名人代表性建筑的特色为主。
现有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本区域共有70项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1处，其他文化遗产11项。包括核心文化标识资源10项，其中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5项、书院文化遗产1项、红色文化遗产1项、湖湘名人文化遗产2项、交通文化遗产1项；代表性标识资源11项，其中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8项、书院文化遗产1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1项、交通文化遗产1项。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区域有16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0项。
现有重点保护功能区数量。本区域共有重点保护功能区4个，总面积4943.7平方公里。包括常德市的临澧县和澧县；岳阳市的岳阳楼区和汨罗市。
主要保护任务。加强始祖文化空间的风貌管控。依托城头山遗址、鸡叫城遗址、八十垱遗址、彭头山遗址、虎爪山遗址、罗子国城遗址等核心文化标识，构建全省中华文明探源文化集聚空间，塑造具有鲜明始祖文化和稻作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加强湖湘名人文化的风貌管控。以屈子祠、岳阳楼等文化空间为核心，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抓手，加强湖湘名人文化空间与洞庭湖、长江文化资源的联系，塑造文水相融的湖湘文化风貌。加强常德市鼓书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区域性整体保护，传承和弘扬鼓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bookmark: _Toc154686812][bookmark: _Toc17968][bookmark: _Toc18135][bookmark: _Toc20225][bookmark: _Toc20789][bookmark: _Toc3290][bookmark: _Toc12454][bookmark: _Toc25351][bookmark: _Toc10604][bookmark: _Toc4307]——湘东·幕阜罗霄历史地理区域。
区域特征。本区域是秋收起义等红色革命的主要发生地，具有集中连片的革命文化遗产资源。
现有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本区域共有134项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其他文化遗产46项。包括核心文化标识资源11项，其中红色文化遗产7项、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1项、书院文化遗产1项、湖湘名人文化遗产1项、工业文化遗产1项；代表性标识资源6项，其中红色文化遗产4项、书院文化遗产1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1项。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区域共有17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3项。
现有重点保护功能区数量。本区域共有重点保护功能区4个，总面积13690.21平方公里。包括长沙市的浏阳市；株洲市的醴陵市；岳阳市的平江县；郴州市的汝城县。
主要保护任务。加强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平江起义旧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浏阳红一方面军活动旧址、湘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旧址、中央红军长征“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等红色文化遗产的空间管控。推进湘赣、湘鄂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协同管控，整体性塑造彰显革命精神，突出红色文化特征的空间风貌。根据革命老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明确生活保障和基础设施改善、文化生态旅游融合、特色文化产业培育等精准和持续的扶持政策与措施。
[bookmark: _Toc154686813][bookmark: _Toc28848][bookmark: _Toc4989][bookmark: _Toc16230][bookmark: _Toc25063][bookmark: _Toc19458][bookmark: _Toc30595][bookmark: _Toc18191][bookmark: _Toc2401][bookmark: _Toc3372]——湘西·武陵山历史地理区域。
区域特征。本区域是全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主要集中地区，同时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的重点建设和保护空间。该片区保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聚落遗产和完整的抗战遗迹遗存，聚落文化空间和红色文化空间历史风貌具有典型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呈现一体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历史风貌。
现有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本区域共有471项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24处，其他文化遗产312项。包括核心文化标识8项，其中红色文化遗产1项、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2项、宗教文化遗产1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4项；代表性标识26项，其中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1项、红色文化遗产10项、书院文化遗产2项、宗教文化遗产2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3项、湖湘名人文化遗产2项、交通文化遗产3项、农业文化遗产3项。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区域共有98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2个省级以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79项。
现有重点保护功能区数量。本区域共有重点保护功能区11个，总面积30873.35平方公里。包括张家界市的永定区、桑植县；邵阳市的洞口县、绥宁县；怀化市的沅陵县、洪江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湘西自治州的凤凰县、花垣县、永顺县、龙山县。
主要保护任务。加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凤凰古城、侗族村寨的空间管控。结合新时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要求，推进世界文化遗产核心保护区和缓冲区的范围调整，整合周边文化空间，加强遗产分级分类管控。加强少数民族村落集中成片地区的空间管控。结合地理空间特征，塑造能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历史风貌，推动传统村落集中片区的整体规划、集中保护，强调历史文化风貌的延续性。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建设与保护要求，协同管控片区红色文化资源，推进长征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风貌建设。加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怀化市五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保护工作，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突出科学规划的特色，创新保护工程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154686814][bookmark: _Toc5811][bookmark: _Toc29288][bookmark: _Toc27682][bookmark: _Toc1767][bookmark: _Toc25021][bookmark: _Toc3471][bookmark: _Toc28656][bookmark: _Toc9057][bookmark: _Toc2985]——湘南·南岭历史地理区域。
区域特征。本区域包括以浯溪摩崖石刻为主的石刻文化资源、以湘昆古戏台为主的祠堂文化资源和以湘粤古道、湘桂古道为主的交通文化资源。
现有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本区域共有279项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0处，其他文化遗产149项。包括核心文化标识18项，其中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1项、书院文化遗产2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5项、红色文化遗产3项、交通文化遗产1项、工业文化遗产2项、石刻文化遗产3项、湖湘名人遗产1项；代表性标识4项，其中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1项、石刻文化遗产1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2项。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区域共有26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1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8项。
现有重点保护功能区数量。本区域共有重点保护功能区8个，总面积17082.82平方公里。包括郴州市的苏仙区、桂阳县、宜章县；永州市的零陵区、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宁远县、新田县。
主要保护任务。加强苏仙岭摩崖石刻群、朝阳岩石刻、浯溪摩崖石刻、淡岩石刻、湘昆古戏台等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空间管控。加强湘粤古道、湘桂古道的整体性保护。构建空间布局、交通廊道、沿线生态环境和文化风貌系统性的风貌管控原则，恢复历史环境风貌和古道原型，保存和修复周边景观风貌，重现历史肌理。加强郴州市临武县戏曲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非遗保护工作，按照保持原生态与融合现代审美意识相促进的方针，全面深入推进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发展。
[bookmark: _Toc154686815][bookmark: _Toc27402][bookmark: _Toc3212][bookmark: _Toc25049][bookmark: _Toc15953][bookmark: _Toc9763][bookmark: _Toc12956][bookmark: _Toc1825][bookmark: _Toc15397][bookmark: _Toc31838]——湘中·衡山、雪峰山历史地理区域。
区域特征。本区域特色文化为宗教文化、农业文化和交通文化。片区北部为万里茶道主要途经区域，具有丰富的古驿道空间和廊桥文化资源；农业文化以紫鹊界梯田为主，是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南岳衡山是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资源集中分布的地区。
现有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本区域共有164项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0处，其他文化遗产70项。包括核心文化标识7项，其中书院文化遗产1项、宗教文化遗产1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1项、红色文化遗产1项、石刻文化遗产1项、交通文化遗产1项、工业文化遗产1项；代表性标识11项，其中红色文化遗产1项、书院文化遗产1项、宗教文化遗产4项、湖湘名人文化遗产1项、交通文化遗产2项、工业文化遗产1项、农业文化遗产1项。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有29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9项。
现有重点保护功能区数量。本区域共有重点保护功能区6个，总面积16336.7平方公里。包括益阳市安化县；衡阳市南岳区、常宁市、耒阳市；邵阳市的隆回县；娄底市的新化县。
主要保护任务。加强推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万里茶道项目保护管理体系建设，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调合作和统筹规划，健全和完善万里茶道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协作机制，开展遗产风貌保护和修缮工程，提升阐释和展示水平，维护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加强紫鹊界梯田等农业遗产、安化风雨桥等廊桥文化资源和南岳大庙等宗教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突出遗产区域的自然特性、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加强片区农业文化、交通文化和宗教文化的风貌管控引导。
[bookmark: _Toc154686816][bookmark: _Toc15880][bookmark: _Toc18855][bookmark: _Toc13378][bookmark: _Toc8925][bookmark: _Toc25230][bookmark: _Toc6005][bookmark: _Toc27306][bookmark: _Toc22405][bookmark: _Toc16588]——长株潭都市历史地理区域。
区域特征。长株潭都市区域特色文化为红色名人文化、湖湘名人文化、始祖文化、书院文化和工业文化。
现有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本区域共有233项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65处，其他文化遗产36项。包括核心文化标识20项，其中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5项、历史聚落文化遗产1项、红色文化遗产5项、书院文化遗产4项、湖湘名人文化遗产3项、工业文化遗产2项；代表性标识2项，其中红色文化遗产2项。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区域有39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7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31项。
现有重点保护功能区数量。本区域共有重点保护功能区15个，总面积18722.73平方公里。包括长沙市的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望城区、长沙县、宁乡市；株洲市的石峰区、炎陵县、茶陵县、攸县；湘潭市的雨湖区、湘潭县、韶山市、湘乡市。
主要保护任务。加强汉代长沙王陵墓群、马王堆汉墓、炭河里遗址等考古遗址和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遗产群、粤汉铁路株洲总机厂等工业遗产的历史文化空间管控。推进岳麓书院、张南轩墓、曾国藩墓等文物资源保护空间和风貌管控空间的湖湘学派文化风貌塑造。推进以韶山、宁乡为代表的伟人文化集聚空间的整体风貌管控，加强叙事性红色文化空间的营造。


第4章 [bookmark: _Toc27938][bookmark: _Toc12326][bookmark: _Toc3996][bookmark: _Toc1180][bookmark: _Toc11258]分类施策，合理管控历史文化
与文物保护空间

完善历史文化与文物保护空间治理体系、提升科学引导能力，妥善解决文物保护单位空间、世界文化遗产空间、聚落遗产空间、地下与水下文物空间、建筑环境空间管控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在深入落实国家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战略部署的同时，加快推进历史文化与文物保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1节 [bookmark: _Toc19194][bookmark: _Toc12030][bookmark: _Toc29126][bookmark: _Toc5480][bookmark: _Toc21539]落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管控
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空间范围。凡已核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均应根据保护文物古迹的格局、安全、环境和景观的需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和公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严格保护。
联动用途管制及规划许可工作。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中涉及文物保护利用的部分应征求同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严格依据详细规划，细化落实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利用的用途管制要求，依法核发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并按程序予以规划核实。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实施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行动，防止破坏各类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严禁违反规划或擅自调整规划，在文物保护单位相关区域建设高层建筑、大型雕塑等高大构筑物。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迁移异地保护、拆除和修缮改造的，应当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并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完善重大风险应急措施。各级文物保护责任单位制定系统性的应急机制模式，建立“建设活动—文物空间—风险灾害”预案评估机制，引导与风险相匹配的应急准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建设控制地带应对突发重大风险的灵活性。文物主管部门完善组织分工，建立健全调查评估与监督指导机制，加强先期处置，衔接监测预警与后期防治。

第2节 [bookmark: _Toc14379][bookmark: _Toc2980][bookmark: _Toc31775][bookmark: _Toc18389][bookmark: _Toc5034]规范世界文化遗产空间管理
划定世界文化遗产空间范围。根据《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41号），落实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的保护要求，划定世界文化遗产中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明确保护标准和保护重点，分类确定保护措施。
对接建设工程管控工作。针对世界文化遗产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建设工程，依法上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并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湖南省文物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报批；严禁破坏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
完善重大风险应急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记录档案，并由各级文物主管部门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在建立记录档案库时，利用高新技术建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和预警系统。发现世界文化遗产存在安全隐患的，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应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第3节 [bookmark: _Toc13111][bookmark: _Toc2447][bookmark: _Toc28299][bookmark: _Toc14417][bookmark: _Toc2659]系统推进聚落遗产空间管控
执行聚落遗产空间管控总体要求。严格执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涉及文物保护的，依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明确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根据保护需要划定环境协调区，具体边界以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文件为准。
重点管控聚落遗产空间历史风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未经自然资源和文物主管部门审批，在保护区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法上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并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细化保护聚落遗产空间历史建筑。聚落遗产空间内进行的建设工程，应保护历史建筑遗产，依法上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并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空间格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注重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破坏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控制开发强度和建筑尺度，逐步降低人口密度，保持和恢复原有的历史文化风貌。
有序实施建设工程。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审批，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严格执行消防设施规范。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按照各级消防机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因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各级消防机构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订相应的消防保障方案。
聚焦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的环境空间格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空间应实施整体性保护，保护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尺度、人文环境及其所依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环境。在核心保护区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保持和延续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科学规划环境空间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体量、色彩、风貌、材料，与村落建筑风格特色及周边环境相协调；改善道路交通体系、完善市政设施、加强防灾设施的建设。
完善环境空间生态骨架。秉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在传统村落发展和衍生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严禁污染和破坏环境；完善蓝绿交织、亲近自然的生态网络，发挥生态修复作用，形成点、线、面结合、生态功能互为支撑的国土空间格局。

第4节 [bookmark: _Toc3464][bookmark: _Toc9183][bookmark: _Toc42][bookmark: _Toc15147][bookmark: _Toc20845]落实地下与水下文物空间管控
划定地下与水下文物空间范围。地下和水下文物保护区的界定依据文物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在各级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中统筹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完善管控空间划定成果，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库，实施严格保护。
严格落实空间管控要求。在保护区内不得开展采砂、排污、倾废等危害文物安全的活动。在保护区内开展科学考察、资源勘探开发、旅游、潜水等活动应先经过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审批，确保活动不能危及文物的安全。
依法开展监管审批工作。严格管控地下与水下文物空间，提升地下与水下文物空间监管能力，全面加强对保护区地下和水下空间管控工作的协调、指导、监督和监测。在保护区内开展建设工程应依法上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第5节 [bookmark: _Toc26317][bookmark: _Toc29929][bookmark: _Toc5559][bookmark: _Toc283][bookmark: _Toc7836]科学开展建筑环境空间管控
完善建筑空间管理制度，推动建筑环境空间高质量发展。加强对建筑环境的三维空间管控，严格遵守文物空间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和控制要求。
——深化落实建筑空间管控要求。从严控制建筑空间尺度，深化建筑高度、退线、色彩等控制要求。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镇建筑布局、协调城镇景观风貌，优化城镇形态，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环境空间管控要求。加强规划引领，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质量监管，完善政策机制，编制绿化相关规划、设计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并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现多规合一。合理规划和布局环境景观设施，彰显历史文化风貌。在建筑环境空间内进行的建设工程应符合文物古迹的风貌保护要求。

第5章 [bookmark: _Toc31931][bookmark: _Toc22161][bookmark: _Toc7642][bookmark: _Toc32648][bookmark: _Toc19387]赓续历史，全面落实历史文化
风貌管控要求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优秀文明资源。赓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结合地域特征整合文化遗产资源，打造历史文化风貌特色。

第1节 [bookmark: _Toc4111][bookmark: _Toc31718][bookmark: _Toc3428][bookmark: _Toc32131][bookmark: _Toc11214]风貌协调区的管控原则
在历史文化保护功能区的风貌协调区中，确定整体风貌特征和整体性管控原则。
传承历史文脉，保护整体历史风貌。从六大历史地理区域层面出发，充分认知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之间、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遗产资源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挖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坚持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整体历史风貌的协调引导。
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文化符号。分析地区特色文化标志，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城乡融合发展，延续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地域文化符号。
整合各类文化与自然资源，塑造地域风貌特色。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和周边自然环境的资源特点，综合考虑历史文化空间的历史性、地域性、独特性与生态性，形成具有地方历史文化与自然特色的风貌。

第2节 [bookmark: _Toc154686833][bookmark: _Toc5797][bookmark: _Toc9459][bookmark: _Toc9686][bookmark: _Toc16138][bookmark: _Toc22832]文化廊道的管控原则
构建全省历史文化风貌空间整体格局。通过构建历史文化廊道网络，形成“点、线、面”的全省历史文化风貌空间整体格局。“点”，即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保护空间；“线”，即依托主要公路和水系构建的历史文化廊道网络，连接主要保护区和重要保护空间；“面”，即历史文化保护功能区。
打造省域的中国文物主题游径空间。把历史文化廊道与文物主题游径结合起来建设，用历史文化廊道串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传统村落和不可移动文物等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优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区域的对外交通网络布局，促进历史文化遗产区域的快进慢游交通网络建设。
建立保护功能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风貌带。结合全省目前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分布的现状，分级对历史文化廊道风貌进行管控，并提出自然环境、水路交通、人文景观、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风貌管控措施。

第3节 [bookmark: _Toc2723][bookmark: _Toc19484][bookmark: _Toc15958][bookmark: _Toc29921][bookmark: _Toc1959]优化风貌协调区管控格局
建立健全区域管控要求，推动构建保护有力、执行顺畅、管理高效的保护新格局。
湘北·洞庭湖及长江岸线（湖南段）区域管控。体现申鸣城遗址、杉龙岗遗址、城头山遗址、彭头山遗址等史前古遗址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保持古遗址周边的风貌协调，将古遗址本体保护工程、农作物与田野特色、水乡四季变化融入旅游空间。同时兼顾湖湘名人文化，在空间中体现岳阳楼、岳阳文庙和君山等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以洞庭湖为自然景观主体，以岳阳楼和君山为人文景观主体，严格管控外围环境与人文景观的风貌，并将风貌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
湘东·幕阜罗霄区域管控。在城镇空间中体现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平江起义旧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等革命遗址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在乡村空间中以中央红军长征“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为基础，将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纳入宣传教育、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等规划中，在确保革命遗址安全和历史风貌延续的前提下，推动革命遗址的合理利用，并将文化符号融入革命遗址空间。同时兼顾工业文化和书院文化标识体系，在乡村空间中严格管控工业遗产与周边传统村落的街巷格局。
湘西·武陵山区域管控。在城镇空间中体现凤凰古城和湘西边墙等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在乡村空间中严格管控十八洞村古建筑群、通道侗族村寨、坪坦风雨桥等文化遗产的外围环境和村落自然风貌，将文化符号融入山水环境空间和聚落环境空间中。维护聚落遗址外围环境风貌的完整性，维持功能的延续性。同时兼顾红色文化、始祖文化、交通文化，将文化符号融入山水环境空间和聚落环境空间中。
湘南·南岭区域管控。在城镇空间中体现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在乡村空间中确保湘粤古道、湘桂古道等遗产资源的山水背景风貌可视性。加强整体保护，延续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在民俗深度游、农旅融合空间中展现文化符号。将风貌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同时兼顾红色文化、石刻文化、宗教文化、历史聚落文化、湖湘名人文化、始祖文化、书院文化和农业文化，进一步加强周边的环境管控。
湘中·衡山雪峰山区域管控。在城镇空间中体现梅城文武庙古建筑群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在乡村空间中严格保护和修缮万里茶道、安化风雨桥等遗产资源，以“茶为基础、旅为融合、文为内涵、康为延伸”为方针打造文化旅游空间，体现新化紫鹊界梯田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依山就势构建景城一体发展格局。同时兼顾交通文化、宗教文化、石刻文化、历史聚落文化、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和湖湘名人文化。利用特色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长株潭都市区域管控。在城镇空间中体现岳麓书院、湘潭文庙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严格控制院落格局和遗产资源周边的建筑高度、密度。守牢文物安全红线，确保各类文物遗址和馆藏文物安全，推动文旅全域融合，推进长株潭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同时兼顾始祖文化、历史聚落文化、湖湘名人文化、宗教文化、工业文化和红色文化，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发掘多种文化的深刻内涵，培育具有代表性的精品旅游线路。

第6章 [bookmark: _Toc5731][bookmark: _Toc19786][bookmark: _Toc3205][bookmark: _Toc154686841][bookmark: _Toc25418][bookmark: _Toc12522]文旅融合，打造高质量
历史文化廊道

依托文物主题游径建设，打造历史文化廊道品牌，不断完善和提升线路设施水平，实现遗产保护、健康休闲和村镇发展和谐共赢。

第1节 [bookmark: _Toc22364][bookmark: _Toc10115][bookmark: _Toc30059][bookmark: _Toc940][bookmark: _Toc28619]系统建立历史文化廊道体系
结合中国文物主题游径的规划建设要求，综合分析全省文化标识体系典型资源的分布情况以及道路、水系的连接现状等，按风貌协调管控原则，划分三级历史文化廊道体系。
一级历史文化廊道。各重点保护功能区内部的历史文化廊道均为一级历史文化廊道，结合县域文物主题游径进行建设，共计48个。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应结合本规划和当地条件，组织开展县域历史文化廊道即文物主题游径的规划编制和建设工作。
二级历史文化廊道。规划二级历史文化廊道7个，分别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主题廊道、万里茶道（湖南段）主题廊道、湖湘文化名人与书院文化主题廊道、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主题廊道、伟人故居与湘东革命旧址主题廊道、湘西少数民族聚落与世界文化遗产主题廊道和湘中祭祀类古建筑主题廊道。
三级历史文化廊道。在一、二级历史文化廊道的基础上，通过省内主要的国道、省道、水系等交通线路，将历史城镇与资源聚集区和历史水陆交通串联起来，构成“二环三水，四纵五横”的历史文化廊道网络，作为维护全省历史文化风貌整体空间构架的区域交通、文化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撑保障空间，即为三级历史文化廊道。
二环格局。即通过国道串接省内重点保护区而形成的内环和外环，内环由国道G107、G322、G207和G356构成，外环由国道G357、G106、G352、G 353和G209构成。
三水格局。即湘江、资江和澧水构成的历史文化廊道。
四纵和五横脉络。即贯穿省内连接历史文化保护功能区的四条纵向和五条横向的国道。四纵自东向西包括国道G106、G107、G207和G209，五横从北到南包括国道G352、G353、G319、G356、G354和G320。

第2节 [bookmark: _Toc1904][bookmark: _Toc2526][bookmark: _Toc31929][bookmark: _Toc9376][bookmark: _Toc21705][bookmark: _Toc12838][bookmark: _Toc11004][bookmark: _Toc11044][bookmark: _Toc17043][bookmark: _Toc4613][bookmark: _Toc10104][bookmark: _Toc6804][bookmark: _Toc17500][bookmark: _Toc13256]管控历史文化廊道风貌空间

——一级历史文化廊道风貌空间管控。
历史风貌与格局管控。保持廊道风貌与保护功能区的风貌协调一致，体现地域历史文化符号和精神特征。编制县域文物主题游径即历史文化廊道规划，并报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实施。在廊道的乡村段，维护好廊道的整体风貌格局，不随意改变历史形成的水域范围、走向、边界、尺度、线型等肌理。保护好廊道空间与周边水系、村落、农田等空间环境的自然形态，保护好廊道与山体、丘陵等形成的层次结构。在廊道的城区段，根据当地条件制定建筑物与廊道的退让、高宽比、风貌控制等管控措施。
视线通廊与天际线管控。保护游径和交通线路上主要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视线廊道，重点保护该廊道空间的入口、景观、展示、宣传等空间节点，控制视线通廊内建筑高度，使其不对视线通廊造成遮挡。保护游径和交通线路上看向周边山水绿化等自然环境的视线通廊，确保廊道能“望山见水，记得住乡愁”。保护廊道及其周边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山体轮廓线、建筑物、制高点等要素，形成起伏有序的天际线。
街道风貌管控。规范主要城区街道立面的历史风貌。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编制历史街道沿线建筑风貌控制标准，并结合文物主题游径要求进行整体建设。规范配置街道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可增设符合历史风貌的历史解说系统设备，以及花坛、亭台、小型游园、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和空间。
[bookmark: _Toc20629][bookmark: _Toc13545][bookmark: _Toc13106][bookmark: _Toc880][bookmark: _Toc4260][bookmark: _Toc17158][bookmark: _Toc26569][bookmark: _Toc5303][bookmark: _Toc8827]——二级历史文化廊道风貌空间管控。
历史风貌与格局管控。相关主管部门结合廊道的历史文化主题编制区域性历史文化廊道规划，打造符合该主题的廊道风貌特征。维护好廊道自然与历史人文的整体风貌，维护廊道空间与周边水系、村落、农田等空间环境的传统格局。
视线通廊与天际线管控。保护主要交通线路上看向典型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视线廊道，结合视线通廊空间，设立历史文化主题的展示标识。规划区域性文物主题游径两侧的天际线，并在重要节点位置设置观赏区域。
街道风貌管控。分区进行游径的风貌管控，历史文化保护功能区范围内的游径按一级廊道风貌要求管控，其他空间的区域游径以主题风貌氛围营建为主。
[bookmark: _Toc154686845][bookmark: _Toc17549][bookmark: _Toc24602][bookmark: _Toc12599][bookmark: _Toc6009][bookmark: _Toc11510][bookmark: _Toc24333][bookmark: _Toc20100][bookmark: _Toc8315][bookmark: _Toc20192]——三级历史文化廊道空间管控。
历史风貌与格局管控。相关主管部门编制全省公路历史文化风貌规划，并按六大历史地理区域的历史文化特征分别统筹廊道风貌特色。
视线通廊管控。保护廊道与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的具有特定文化景观效果的视线通廊。

第7章 [bookmark: _Toc11333][bookmark: _Toc16919][bookmark: _Toc28530][bookmark: _Toc17301][bookmark: _Toc23782]彰显特色，优先建设省域
重点文化片区

第1节 [bookmark: _Toc1799][bookmark: _Toc10920][bookmark: _Toc154686847][bookmark: _Toc7287][bookmark: _Toc15975][bookmark: _Toc12666]科学划定重点片区
依据国家相关历史文化保护政策和《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湘政发〔2021〕7号），结合全省历史文化和文物事业的发展战略部署，综合考虑湖南文化标识体系典型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在6个历史地理区域中划分出19个重点片区，作为需要优先开展历史文化保护和风貌管控的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地段。
——澧阳平原古城古国文化片区。代表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标识体系。本区域具有丰富的史前遗址，是探源中华文明、研究保护长江文化（湖南段）、稻作文化的重要区域。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夹带了稻谷稻壳，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遗迹，确立了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地位。城头山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古城遗址，享有“中华城祖，稻作之源”的美誉，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鸡叫城遗址也是新石器时期遗址的重要代表，其年代从彭头山文化时期到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覆盖了我国史前社会文明化历史全过程。
——岳阳楼、汨罗洞庭湖名人文化片区。代表湖湘名人文化标识体系。本区域中以《岳阳楼记》闻名的岳阳楼，体现了范仲淹的“忧乐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屈子祠始建于汉代，以纪念春秋战国时期被流放此地的屈原，是湘楚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汝城长征文化片区。代表红色文化标识体系。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在汝城沙洲村的徐解秀家里借宿后，把自己的被子剪了一半留给徐解秀，体现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的初心宗旨，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被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
——平江、浏阳革命文化片区。代表红色文化标识体系。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见证了毛主席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平江起义旧址与湘鄂赣苏区核心地区相连，平江起义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是全国第一个建制省的苏维埃政权所在地。
——保靖、龙山战国秦汉文化片区。代表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标识体系。酉水流域考古发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古城遗址以及大量的同时期衙署档案，完整呈现了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在这一带的成功推广，是武陵山区中华文化与民族文化一体多元发展的历史见证。
——永顺老司城文化片区。代表始祖文化和重大考古成果标识体系。老司城遗址是全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史书有“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老司城遗址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兴亡，代表了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为一体的土司文化，体现了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花垣县、凤凰县苗族文化片区。代表历史聚落文化标识体系。本区域民族村落丰富、文化多元。十八洞村还原生态保留了苗族“本真文化”，传统村落的汇聚突出了苗寨特色，也是“精准扶贫”的示范。凤凰古城聚集了苗族、土家族等28个民族。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是全省四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众多的古建筑及浓厚的苗族风情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韵味，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保护价值。
——通道侗族文化片区。代表历史聚落文化标识体系。通道侗族文化历史悠久，芋头侗寨古建筑群是我国保存完整的民居古建筑群，堪称侗族民居的“实物博物馆”，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芋头侗寨沿岸至湘桂边界更是构成了一条保存完好的百里侗文化长廊。
——洪江、会同、芷江、沅陵五溪文化片区。代表历史聚落文化标识体系。五溪文化是怀化市及周边的五溪地区中以汉、侗、苗、瑶、土家为主的多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五溪汇沅水而成，五溪文化顺沅江而下对三湘大地及长江流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化、安化农业遗产片区。代表农业文化标识体系。紫鹊界梯田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梯田成型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山地渔猎文化、稻作文化和梅山文化融合的历史遗存。安化是万里茶道的核心产区，黑茶文化系统是著名的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安化茶厂早期建筑群是现在仅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百年茶仓。安化风雨桥是湖南廊桥的典型代表。
——南岳、衡山宗教文化片区。代表宗教文化标识体系。南岳衡山将儒佛道三教高度整合，拥有200多座佛寺和庙宇，素以“五岳独秀”“宗教圣地”等著称于世。南岳庙素有“南国故宫”之称，是中国总体布局最完整的古宫殿式建筑群之一。祝圣寺是南岳六大佛教丛林之一。福严寺是南宗著名传法圣地。南岳衡山走出的南派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
——雪峰山抗战遗址片区。代表红色文化标识体系。雪峰山战役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十大会战之一，是日本对中国大陆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也是十四年抗日战争中最后一次大捷，是全省抗战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
——宁远舜帝始祖文化片区。代表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标识体系。舜帝作为上古“五帝”之一，被称为人文始祖，是我国道德文化的创始人。舜帝陵是我国五帝陵墓中唯一通过考古挖掘确认的帝陵遗址，也是历代对舜帝祭祀之所，祭典历史久远。
——祁阳、零陵、江华石刻文化片区。代表石刻文化标识体系。本区域是全省石刻文物分布最富集、时间跨度最大的地方。石刻文化记录着历史、人文、社会等重要方面的信息，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财富。保护传承石刻文化可以促进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发展，石刻本身也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湘潭县、韶山、宁乡伟人故居片区。代表湖湘名人文化和红色文化标识体系。韶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毛泽东故居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重要的红色文化教育及保护意义。以刘少奇故居、彭德怀故居为代表的红色名人故居是全省红色文化和革命文物的典型代表。
——株洲石峰区工业遗产片区。代表工业文化标识体系。本区域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对该区域的保护与改善是迫切且重要的。清水塘工业区目前具有大约104处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粤汉铁路株洲总机厂见证了中国民族火车工业发展史，入选了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长沙岳麓山湖湘文化片区。代表书院文化、湖湘名人文化标识体系。岳麓山是融合儒释道为一体的文化名山。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推动了宋代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岳麓山及其附近有以黄兴墓、蔡锷墓为代表的众多辛亥革命英烈文物。曾国藩墓也是湖湘名人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之一。
——望城、湘阴、醴陵陶瓷文化片区。代表工业文化标识体系。铜官窑遗址片区已发现瓷窑遗存19处，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其出土的瓷器为研究唐代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学、文学史和书法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岳州窑是湖南最具影响的早期瓷窑之一。醴陵窑是中国近现代瓷器艺术的代表性窑址。
——宁乡炭河里商周文化片区。代表始祖文化与文明探源标识体系。炭河里遗址出土了包括“全国十大国宝”之一四羊方尊在内的两千多件文物。炭河里遗址是南方地区已知最早的西周城址，也是中国境内少有的西周城址之一，其发现填补了湖南西周时期历史空白。

第2节 [bookmark: _Toc15116][bookmark: _Toc19875][bookmark: _Toc29627][bookmark: _Toc32059][bookmark: _Toc30485]明确提出片区管控原则
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的保护要求和保护区的风貌管控要求。按照国家和全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在编制各级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时，根据现状条件和发展要求，优先划定重点项目的历史文化保护线。
分类型提出空间形态控制要求和管控指标。根据两级指标的管控与引导，明确重点项目的风貌保护要素，采取有针对性地保护控制措施。
从文旅融合角度考虑遗产旅游的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需求。综合分析文化遗产旅游的实际需求，结合重点片区资源特色，在历史文化空间保护的基础上，提出重点项目建设和交通设施、市政设施、配套建筑和景观设施等建设的要求。

第3节 [bookmark: _Toc10681][bookmark: _Toc24201][bookmark: _Toc5179][bookmark: _Toc23045][bookmark: _Toc30212][bookmark: _Toc154686851]分级构建管控指标体系
一级管控指标。共计6个，包括历史风貌格局、建筑物、历史环境要素、设施设备、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项目建设。
二级管控指标。共计15个，其中，历史风貌格局管控包括4个二级指标：自然景观和环境、天际线、视线通廊和公共空间；建筑物管控包括3个二级指标：保护类、修缮类和新建、改扩建类；历史环境要素管控包括3个二级指标：空间实物类、铺装材质类和自然环境类；设施设备管控包括3个二级指标：市政设施、标识牌匾和景观照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包括2个二级指标：展示表演类和活动研究类。

第4节 [bookmark: _Toc31555][bookmark: _Toc24325][bookmark: _Toc8466][bookmark: _Toc2558][bookmark: _Toc15123]分类引导片区风貌营造
——自然景观和环境引导要求。重点片区的周边山体保护以封山育林为主，展现山水田园的景观风貌。可结合人工干预，使其与片区形成稳定的群落结构。编制区县级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时，需划定重点片区与自然环境高度复合的区域。农业遗产类重点片区制定历史文化保护空间、基本农田空间与山水林田湖草等国土综合整治的协同策略。工业遗产类重点片区考虑遗址内土地污染治理的问题。
——建筑天际线引导要求。保护重点片区其周边具有文化意义的山体轮廓线、制高点。保护重点片区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交界、沿河、入口等重点界面要素。
——视线通廊引导要求。确保重点片区中的标志建（构）筑物为视觉中心。使其形成其与周边景观环境和传统空间相互呼应的视线通廊。需要控制视线通廊内建筑高度，不得对视线通廊造成遮挡。
——公共空间引导要求。保护重点片区公共空间中原有尺度、比例和格局。延续其原有风格和材质做法。保护与公共空间相互依存的传统生活场景，可结合现有生活要求进行提升，不得过度商业化和改变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在重点片区中利用边角微空间营造满足驻留、休憩、健身、交往等日常使用功能的公共空间，不得建设与重点片区文化风貌特征不相符的大广场、大公园。
——保护类建筑引导要求。保护重点片区的古建筑风貌特征。遵循不改变建筑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保护和延续重点片区建筑风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过程中体现片区空间的构造、装饰、材料等核心价值要素。
——修缮类建筑引导要求。在修缮过程中采用原有材料和工艺。充分尊重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格局、形制、体量、色彩、材料、工艺、做法以及其他特色附属要素。与重点片区风貌不协调的建筑采取外立面整治、体量消减、形态调整等措施。建筑空调室外机等设备有序布置，采取遮蔽、修饰等措施进行隐蔽设计。建筑外部各类管线整齐、平直地贴置于建筑檐口和外墙，置于隐蔽处，并在样式、色彩、材料等方面与建筑风貌协调。
——新建、改扩建类建筑引导要求。尊重和保护重点片区中不同时期建筑的风貌特征。不随意拆建，不集中建设形式单一、外观雷同的仿古建筑。遗址类重点片区及其周边新建、改扩建建筑物时，应遵循“先考古、后建设”要求，避免破坏地下文物。新增建筑物的体量、形态、色彩延续传统建筑肌理。建筑空调室外机和各类设备管线采取遮蔽、修饰等措施进行隐蔽设计。核心保护范围中新建、改扩建公共服务设施高度不超过相邻最高建筑的屋顶高度。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改造需要进行结构安全性能检测评估。
——空间实物引导要求。保护重点片区及其周边具有价值的桥涵。包括古塔、古井、牌坊、戏台、围墙、石阶等实物空间要素。整治对重点片区中历史环境要素风貌造成影响的电线、刻画涂污等后期附加物。对已经缺失的历史实物，在显著位置设置标识，展示并说明历史文化信息。
——铺装材质引导要求。保护重点片区及其周边的传统铺装和具有区域特征的建筑材质。缺失损毁的采用原有材料和工艺进行修复。
——自然环境引导要求。保留重点片区及其周边原有的高大树木和特色植物。古树名木不得随意砍伐、移植。对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新建、改扩建工程，提出避让和保护措施。保护古树名木及乡土植物物种，不大规模引入外来树种、成片种植外来植物，不改变聚落空间及其周边的乡土植物风貌特征。农业遗产类片区结合基本农田保护等要求来管控自然环境。
——市政设施引导要求。市政管线入地隐藏，不具备条件时，将管线梳理整齐，不对聚落及其周边风貌造成破坏。市政箱体实现小型化，设置在聚落周边绿化带内或建筑院内，并进行隐蔽设计，对于现有影响聚落风貌的市政箱体，采取迁移、遮蔽、修饰等措施予以改造。引入智慧消防系统，加强防火管理。保留重点片区原有的雨水排放方式和排放空间，引入现代排水系统时，铺设管网后还原原有的地面铺装样式。
——标识牌匾引导要求。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标识牌、门牌、街巷牌、牌匾和老字号招牌等。新增标识标牌不得影响历史文化风貌、日常交通和消防安全，牌匾采用本地的传统牌匾风格或简洁、朴素的现代样式，规格尺寸不改变所在建筑的立面比例关系。
——景观照明引导要求。重点片区的景观照明进行统一规划设计。不得出现影响传统风貌的照明设施。公共空间的灯杆、灯具应统一设计，并体现历史文化主题特征。夜景亮化建设体现地域建筑或空间的层次、天际线、轮廓、水系和主要节点特征等元素，并制定相应的专项规划进行控制和引导。
——展示表演引导要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共同保护。部分曲艺类非遗项目与当地文艺表演相结合，区县文旅主管部门制定激励政策，促进其活化利用，融入当地的文旅项目，并结合各级文物主题游径路线专项规划进行推广。
——活动研究引导要求。引导所在地城乡居民参与非遗活动。如编排广场舞、收看展演节目活动、组织各地的中小学进行文化研学活动等。同时，聘请省内外专家开展本地非遗文化的相关研究，宣扬地域文化。

第5节 [bookmark: _Toc154686858][bookmark: _Toc12292][bookmark: _Toc31110][bookmark: _Toc21403][bookmark: _Toc20364][bookmark: _Toc22891]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
项目应按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进行分期建设，重点项目类型包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博物馆和专题陈列馆等。建设时序分为近期和规划期，近期建设周期为“十四五”规划限期，即2025年止；规划期建设是到2035年止，即本规划的实施完成时间。
近期建设的重点项目。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永顺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耶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质升级建设。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长沙湘江文化遗产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
——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汝城长征文化公园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
——中国文物主题游径。澧阳平原史前遗址主题廊道建设。
——博物馆和专题陈列馆。澧县稻作农业史前遗址相关博物馆建设与博物馆提质升级；汝城长征文化专题陈列馆的提质升级；花垣十八洞村、永顺老司城、里耶古城、凤凰古城等聚落文化博物馆的提质与升级；侗族村寨、黔城古城、高椅村等聚落文化博物馆或专题陈列馆的建设；新化县紫鹊界梯田博物馆建设、安化县的黑茶文化博物馆升级；湖湘名人文化馆建设；铜官窑遗址、岳州窑遗址、醴陵窑遗址博物馆和粤汉铁路株洲总机厂专题展示馆的建设与提质升级；雪峰山革命历史展示馆提质升级。
规划期建设的重点项目。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包含汉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罗子国城遗址（含汨罗山墓群、屈子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澧阳平原史前遗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项目。
——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伟人故居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雪峰山抗战遗址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
——中国文物主题游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主题廊道建设、湖湘文化名人与书院文物主题游径、伟人故居与湘东革命旧址文物主题游径、湘西少数民族聚落与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主题游径、湘中宗教与宗祠古建筑文物主题游径建设。
——博物馆和专题陈列馆。史前遗址相关省保单位的专题陈列馆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专题陈列馆建设；全省石窟石刻博物馆的建设；各湖湘名人的纪念馆的提质升级；湖南河湖博物馆的建设。

第8章 [bookmark: _Toc21902][bookmark: _Toc10648][bookmark: _Toc32349][bookmark: _Toc18624][bookmark: _Toc9481]统筹协调，整体推动规划
传导与合作

坚持刚性底线管控与弹性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将本规划内容传导到各级历史文化和文物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体系编制内容；做好本规划内容与相关省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其他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专项规划内容的传导与协调；做好历史文化保护空间与“三区三线”的统筹协调；协调与外省的历史文化保护重点项目的区域合作。

第1节 [bookmark: _Toc4309][bookmark: _Toc25576][bookmark: _Toc3087][bookmark: _Toc12436][bookmark: _Toc30787]明确纵向传导的规划内容
坚定落实名录管理内容。明确本规划内容在各级规划范围内保护对象名录、历史文化保护功能区划等级、历史文化廊道等级的内容中。在规划文件中深化和落实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以及历史文化空间的名录管理，并制定空间管控规章条例。
落实管控和约束指标。在包括各级专项规划中落实本规划的保护项目指标、保护空间管控指标和风貌管控指标等，根据实际情况和名录具体内容，分类细化本规划的指标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类型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空间管控的规定和政策要求。
深化空间管控措施。在历史文化重点保护功能区所在的各级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中，明确划定各类保护对象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风貌协调区，落实具体空间位置，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要求，构建精准的空间数据系统，落实每一个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点的地理坐标和各级保护空间的边界坐标，衔接“三区三线”，并落实到具体的指标来编制每类型空间的详细保护控制要求。
规范规划评审程序。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其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规划成果在经过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后，提交湖南省文物主管部门组织专业评审，通过评审后，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明确文物影响评估范围。各级人民政府在立项建设产业园区之前，应先评估该园区建设对园区内及周边文物的影响，且在各级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中明确列出保护措施，并按相关文件要求划定文物影响评估范围，提出文物影响区域内评估工作要求。

第2节 [bookmark: _Toc23159][bookmark: _Toc24630][bookmark: _Toc15941][bookmark: _Toc15587][bookmark: _Toc32013]协调横向传导的规划内容
本规划内容的实施过程要与其他省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相关内容进行衔接与协调。
协调城镇体系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相关内容。按照“构建具有湖湘特色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统筹城镇发展和各类城镇功能布局”的要求，结合城镇体系空间布局，针对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内属于传统居住的区域，提出改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原则及要求，结合特色产业发展和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对历史文化遗产富集区域，制定文化旅游、生态康养、休闲农业、特色体育等产业用地和空间保障引导性措施。
协调风景名胜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相关内容。按照“依托全省文物资源打造特色风景名胜区”的要求，识别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与历史文化空间载体和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高度重叠的部分，针对性地提出兼顾历史文化保护和自然保护的空间管控措施。
协调文化旅游用地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相关内容。按照“建设五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板块”“建设四大文化旅游走廊”等要求，结合历史文化重点保护功能区和历史文化廊道的保护利用措施，实现可持续保护和活化利用。
协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与街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相关内容。协调统一其与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相关内容的建设指标和保护要求，实现历史文化和文物与聚落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目标。
协调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相关内容。优化基础设施项目的空间布局，依法避让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核心区、大遗址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等保护空间范围。加强文物主题游径和历史文化廊道建设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水运设施等交通工程建设的统筹协调。
协调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保护规划的相关内容。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各具体门类的保护规划内容应与本规划相关内容协调和衔接，并协同实施。主要涉及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聚落遗产等具体项目的保护规划、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等。

第3节 [bookmark: _Toc11623][bookmark: _Toc3845][bookmark: _Toc6303][bookmark: _Toc23744][bookmark: _Toc3761]承接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规划线的相关规定，针对历史文化空间与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提出统筹协调要求。
有序衔接国土空间规划。落实《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的有关要求，协调“三区三线”管控要求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与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管控、历史文化风貌管控要求的相关内容；加强与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核实有关重大项目用地是否已经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确保项目落地；加强历史文化空间数据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衔接，以便于规划的动态实施监管。
——实现农业空间与历史文化空间的统筹发展。遵循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动态性特点，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各个方面的价值，不断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牵头协调与农业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工作。落实被划定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范围的古遗址、墓葬等文物的保护范围，积极与农业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协调解决此类问题。评估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管控对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的影响，评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影响，协调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农业空间建设的空间布局。
——实现城镇空间建设与历史文化空间保护的同步发展。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会同住建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协调工作。在划定城镇开发边界过程中，依法避让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空间。在城镇空间规划中预留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的配套服务管理和三防设施等用地指标，并落实文物保护范围内搬迁户的住宅安置用地。对应本规划的风貌管控内容开展城镇景观风貌建设，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标识凝练城镇特色，并考虑文物主题游径城镇段的构建和风貌打造。加强城镇老城区更新改造中的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保护工作，加大对老旧建筑与文物集中地区的保护修缮力度，促进历史街区和老建筑的活化利用。
——实现生态空间与历史文化空间的协调保护。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牵头协调与环保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工作。落实被划定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历史文化空间范围，识别历史文化资源本体的生态空间和历史文化风貌协调区的生态空间，并制定对应的管控措施。制定历史文化空间的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加大受损生态空间的生态修补力度。
第4节 [bookmark: _Toc20751][bookmark: _Toc10548][bookmark: _Toc30948][bookmark: _Toc28144][bookmark: _Toc6144]联合开展区域整体保护项目
部分覆盖多个省份的历史文化资源有重要价值，需要跨省联合开展相关的合作保护工作，以实现大尺度文化遗产的区域整体保护目标。
三省协作保护土司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空间。湖南省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湖北省咸丰县唐崖遗址、贵州省汇川区海龙囤遗址作为我国土司遗址的典型代表，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湘鄂黔三省协作构建土司遗址保护合作区域，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共同挖掘包括政治形态空间演变、城市建设发展、建筑技术、军事和防御、文化艺术以及风俗习惯演变在内的文物信息。构建多省土司遗址间的交流平台，将三省文化特性系统结合起来，多维度展示土司遗址的历史风貌。积极推进土司遗址周边环境空间控制统一标准的建立，综合考虑不同地域遗址情况，多方面分析风险，互鉴经验，实现系统性保护。
九省（区、市）联合申报万里茶道（中国段）世界文化遗产。万里茶道（中国段）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内蒙古等9省（区、市）正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联合推动申遗工作。九省联合深化“万里茶道”历史文化的基础研究，推动“万里茶道”保护管理体系建设，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调合作和统筹规划，健全和完善“万里茶道”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协作机制；联合各省的文物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原则和标准，对“万里茶道”沿途相关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必要的保护修缮工程，提升阐释和展示水平，并加强国际合作。
十五省（区、市）协同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15个省（区、市）建立统一的红军长征重要遗迹评价标准，识别重要历史文化空间。协同提出统一的长征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进一步推进长征文化遗产线路的协调保护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协同建设。构建长征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强化跨区域遗产关联空间的协调管控，实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历史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
十三省（区、市）共同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涉及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协同开展历史文化和文物的国土空间保护工作。协同相关省份联合开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文物资源调查，据此明确全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的特色和作用；与邻近省份联合推进环洞庭湖和长江沿线历史文化廊道和中国文物主题游径的规划建设，做到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和文旅融合协调发展。
五省协同建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进一步与湖北、江西、四川和贵州协同建设井冈山片区、湘鄂西片区、湘鄂赣片区、湘赣片区、湘鄂川黔片区、长征片区（红一方面军）和长征片区（红二方面军）等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实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中革命文物的整体规划、连片保护、统筹展示、示范引领。
第9章 [bookmark: _Toc30383][bookmark: _Toc30086][bookmark: _Toc11667][bookmark: _Toc6700][bookmark: _Toc7887][bookmark: _Toc154686867]实施保障，强化规划落地机制

第1节 [bookmark: _Toc10898][bookmark: _Toc8167][bookmark: _Toc12348][bookmark: _Toc7717][bookmark: _Toc27486]科学制定政策保障
制定全省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相关规定。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要求，省文物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制定相关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授权的相关部门公布。
建立全省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统筹协调工作机制。由省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历史文化空间的整体保护工作，加强与自然资源、环保、交通、水利等政府主管部门的合作，依法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相关工作。
成立全省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相关学科专家、学者、资深业务骨干组成。专家委员会为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体系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决策咨询；参与规划文本的评审；为保存、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提供专业指导。
加强建设历史文化空间保护管理机构。重点保护功能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建立文物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联合行政执法的工作机制，健全历史文化空间保护的安全责任体系。通过严格管理、加强培训、岗位转换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支有思想、懂业务、善经营、能管理的专业化队伍。
加大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在省内具备“城乡规划”和“文物”等相关专业的高校试点开设“历史文化空间保护”的交叉学科方向，定向培养历史文化和文物国土空间保护技能的专业人才，可持续地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等多学科交叉的人才梯队培训教育。

第2节 [bookmark: _Toc12017][bookmark: _Toc23700][bookmark: _Toc12303][bookmark: _Toc11852][bookmark: _Toc12223]落实基础设施保障
落实交通基础设施保障。结合历史文化廊道规划和中国文物主题游径规划，根据《湖南省“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湘政办发〔2021〕50号）等规划要求，积极对接并完善省内交通大网络，为历史文化廊道网络的构建提供交通基础设施保障。
落实通信基础设施保障。结合历史文化空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根据《湖南省“十四五”信息通信业发展规划》（湘网办发〔2021〕16号）等规划要求，优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通信网络在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的全范围覆盖，加强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完善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的应急通信和联动机制。
落实环保基础设施保障。根据《湖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湘政办发〔2021〕61号）等规划要求，积极落实全省环保设施建设要求，致力于历史文化保护功能区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加强生态系统地保护修复、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构建好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的生态安全屏障。
完善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物保护单位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结合实际完善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等消防设施建设。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建立专职消防队，其他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微型消防站、志愿消防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火灾风险突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实现古建筑消防设施全覆盖。针对远离水源或临近大面积森林绿化的历史文化保护空间，实施分级分类消防设施建设，并增加消防设施数量。位于城市建设密集区的历史文化空间或多类型文物集中的区域，需要综合考虑各消防站点的位置联系和管道布局，提高消防设施的覆盖范围。
完善防盗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防护对象的风险等级和实际需求，以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电子巡查系统为主要技术手段，在文物保护范围内建设安全防范系统，加强文物安全防范基础设施建设、安防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实现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安防设施设备建设全覆盖，提升整体安全防护能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以及盗窃盗掘风险突出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实现安全防范系统建设全覆盖。确保至2025年，省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防火防盗设施建设率达100%。
完善应急监测设施。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设立应对突发灾害事件的监测和预警设施，建立覆盖各类历史文化空间的应急指挥平台，加强抵御突发事件和抗风险能力。定期开展全省文物安全大检查，组建文物安全督查队，督促整改文物安全隐患和问题。确保至2025年，全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巡检率达100%。

第3节 [bookmark: _Toc8846][bookmark: _Toc31069][bookmark: _Toc7653][bookmark: _Toc19854][bookmark: _Toc25887]推进活化利用保障
推进文化遗产在国土空间上的活化利用。结合历史文化廊道和文物主题游径建设，激活全省文化标识体系典型资源的遗产旅游，构建全省历史文化精品旅游网络；结合风貌协调区管控引导，将历史风貌呈现在城乡建设空间环境中，打造“文化强省”的空间风貌特色。
探索历史文化资源的智慧利用途径。系统整合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数据库、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库、革命文物数据库等，加强文物资源大数据应用。将文物资源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实现科研监测平台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健全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机制；结合历史文化国土空间数字平台建设，构建历史文化空间的“云旅游”和“智慧体验”系统。
宣传历史文化和文物国土空间保护利用举措。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微信、培训等多种媒体和传播介质，结合“六大工程”和“五张名片”的推广等，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科普教育活动；做好实施专项规划的政策解读，让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了解各级人民政府实施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政策与要求。
附件：1．区位分析图
2．文物资源现状分布图
3．历史文化资源现状分布图
4．地域文化标识典型资源分布图
5．历史地理区域划分图
6．保护功能区规划图
7．历史文化廊道规划图
8．重点片区规划图
9．区域协调与合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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